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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已引起政府征税部门、有关的纳税人和资产评估界

的极大关注。目前，我国财政、税务、资产评估等管理部门

和其行业都已经开始了税基评估有关问题的调研工作。本文

针对税基评估的需求产生、行为主体、和税基评估中收益法

的应用等问题，再次发表了一些新的见解。 关键词：税基 评

估 收益法 一、对税基评估的评估需求与行为主体的分析 １、

对税基评估需求产生的新认识 在此之前，笔者一直认为税基

评估的需求只有在征纳双方发生纠纷时才会出现。然而，境

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税基评估实践和税基评估研究相关文献

都表明，税基评估的需求不仅在征纳双方发生纠纷时才会出

现，而且在征税和纳税发生之前也已经普遍存在。 为了使具

体负责征税的行政职能部门和纳税方（包括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税务代理人）正确计算应征或应纳税额，在境外不少

的国家和地区，都已成立了以政府财税行政主管部门为主，

结合相关部门、价值评估业内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人员组成的

税基评估机构，对那些难于确定税基的税种和税目进行价值

评定，确定不同计税条件的各个税基的计价标准，并以财税

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定期对社会公布，供征纳双方作为具

体计税的依据。目前，英国、德国、日本（其实施机构为国

土厅土地鉴定委员会）、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菲律宾

等国家都成立了上述这样的税基评估机构。我国的台湾地区

还分别设立了上述形式的地价评估委员会和不动产评价委员



会，分别负责土地税和不动产税、契税征纳前的税基评估及

其公告的事务。 税收征纳之前的税基评估不仅可以确定税基

，而且也可以减少征纳双方的征纳税过程的纠纷。但这种税

基评估是属于单纯的政府委托的价值评估，其与税收纠纷所

产生的税基评估是有一定区别的，两者的作用也不能互相替

代。而这两种税基评估同时存在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税基评

估制度之中。 ２、关于税基评估行为主体的选择分析 税基评

估的行为主体是指具体负责税基评估的 单位或个人。在目前

实行税基评估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因税

收纠纷而进行税基评估（以下简称纠纷税基评估）的行为主

体确定为由征纳两方共同来承担，即一方是代表征税方的评

估行为主体，另一方是代表纳税方的评估行为主体。代表征

税方的税基评估行为主体往往是官方或准官方机构性质的评

估机构和人员，而代表纳税方的评估行为主体往往是非官方

性质的社会中介评估机构或人员。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

其税基评估行为主体只有一个。这种单一评估行为主体的也

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由非直接负责征税的官方或准官

方机构性质的评估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另一种是由非官方

性质的社会中介评估机构和人员来承担。这种单一税基评估

行为主体往往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由

代表单方利益的评估机构作为税基评估行为主体时，其对税

基的评估结果能否体现客观、公正和公平？ 目前，在我国虽

还未建立起系统的税基评估制度，但关税税基（完税价）的

审价和税务部门的纳税评估行为中，其行为主体都是征税机

关。所以，我国在建立系统性税基评估制度时，也面临着纠

纷税基评估行为主体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建立我国纠



纷税基评估制度时，对评估行为主体可以有三种选择。首先

应选择分别代表征、纳税双方作为评估行为主体，改变以往

一直由征税部门单方面作为行为主体的状况。这一选择能保

证税基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征、纳税方的合法权益

因此也能得到保证。其次，倘若我国纠纷税基评估还不能实

行分别代表征、纳税方的两个以上的评估行为主体来承担时

，则可以选择由非政府的社会中介评估机构作为评估行为的

主体。这样既可以发挥现有的社会中介评估行业的作用，又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部门的财政负担。当然，选择由

非政府的社会中介评估机构和人员作为评估行为主体时，还

要对这些机构和人员进行税法及其它税基评估相关专业知识

的培训。第三，如果我国纠纷税基评估只能由政府或准政府

的机构作为评估行为主体的话，那么，为保证税基评估结果

的公正性和公平性，纠纷税基评估的行为主体应由税务部门

以外的政府其它部门来承担。在国外，由政府单方承担纠纷

税基评估工作的，其评估行为主体也大多不是直接进行征税

的部门。当然，这第三种选择是三种选择方案中最差的选择

。因为这一选择不但是没有发挥现已存在的价值评估行业这

一社会资源的作用，并且，如由政府单方来承担纠纷税基评

估工作，政府还是必须招聘大量的具备财产价值评估专业知

识的人员，从而增加政府的机构、编制及相应的财政负担。 

二、评估行为主体与纳税方共享税收纠纷胜诉后税收利益是

否影响评估行为公正性的分析 在国外，非官方的税基评估行

为主体完成涉及法律纠纷的税基评估任务之后，还可能与纳

税方共享胜诉后的税收利益。这种行为是否影响评估行为的

公正性和是否违背评估人员的职业道德呢？笔者认为，这种



行为是不会影响评估结果的公正性，也没有违背评估人员的

职业道德。其理由如下：第一，由于这一税基评估的需求是

基于征、纳税双方的税收纠纷，其评估结果不能由征、纳税

双方的任何一方来判定。涉及此类税收纠纷的行政诉讼必须

由司法机关法院来裁定。在正常情况下，征、纳税双方各自

所提供不公正的税基评估结果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此，作

为这一评估行为的主体主观上并不愿提供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不公正的税基评估结果。所以，税基评估结果一般是不会因

评估行为主体分享胜诉后税收利益而受到影响。第二，评估

行为主体参与法院税收裁定后的税基评估业务增加了其本身

的工作量，在税收利益中分享一份利益也“师出有名”。第

三，这种从胜诉后的税收利益中分享的实质属于风险收费的

性质。在中介有偿服务中，风险收费也是一种常见的收费约

定方式。评估行为主体能否与纳税方分享胜诉后的税收利益

存在不确定因素，只有被法院裁定纳税方胜诉后才有分享的

机会，因此是合理的，也不违背中介服务的职业道德原则。 

三、税基评估中收益法有关问题的分析 １、目前资产评估中

的收益法与税基评估中收益法的差异分析 在资产评估中，收

益法是三大基本方法之一。在资产评估中，收益法的收益一

般都是指未来未实现的收益。而在税法中，不论是我国现行

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营业税和所得税，

还是国外的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和其它的有关税种，其课税

对象都是针对现已存在的财产，所针对的有关收益也都是财

产过去和现在已经实现的收益，对未实现的收益一般都不征

税2。在ＷＴＯ要求各成员国履行的关税估价协定中，对于关

税估价中涉及的利润和国际税收商品转让定价中的涉税收益



也都是这样规定的３。若把一般资产评估中以未来收益折现

收益法应用于税基评估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为这样做与国

内外的税收制度发生矛盾，直接影响税基评估结果的正确性

４。尽管美国国内收入署（ＩＲＳ）近几年来税基评估培训

教材中开始提到税基评估中也可考虑采用未来收益为依据的

收益法，但在其培训教材的举例中和２００３年美国税务 法

庭采用判例中，所采用的收益法还都是以过去和已实现的收

益为其收益依据５，至今仍未见到美国法庭采用以未来收益

为依据的判例。所以，在税收制度没有以未实现收益作为课

税对象的情况下，税基评估的收益法必然有别于一般资产评

估中的收益法。 ２、税基评估中的收益与一般资产评估中收

益的差异的再分析 在明确税基评估收益法中的收益有别于一

般资产评估收益法中收益的前提下，还需对税基评估中的收

益与目前资产评估中收益的其他差异作进一步分析。首先，

不论是国内现行税收制度还是国外的税收制度，对于不同的

税种，涉税所得和其它涉税收益额的认定都是有不同规定的

。所得税的税基就是应税所得，因此是不需要折现的。在国

外，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中涉及股权等权利的税基评估中

，其涉税收益额的估算一般也是以过去会计年度有关的财务

核算资料为基础。估价时也不一定要折现。这与资产评估收

益法中收益额都需要进行折现 的方式不同。 其次，在资产评

估的收益法中，因收益口径的不同，将能产生几种不同价值

内涵的评估结果。如若是以所得税后利润或相应的股东权益

现金流为收 益口径，其评估结果的价值内涵是所有者权益的

价值；若是以含长期负债利息的所得税前收益为收益口径，

其评估结果的价值内涵是长期投资人（含长期债权人和所有



者）权益的价值；若是以含长、短期负债利息的所得税前收

益为收益口径，其评估结果的价值内涵是投资人（含长期债

权人、短期债权人和所有者）权益的价值。而在税基评估中

，只涉及纳税人自身的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因此，税基评估

中应用收益法时，一般只以所得税后利润或相应的股东权益

现金流为收益口径，而不以含长期负债利息的所得税前收益

和含长、短期负债利息的所得税前收益为收益口径。 此外，

在应用收益法的税基评估中，由于收益的不确定因素相对较

少，税收制度对折现率或本金化率还有简便处理的原则规定

，因此，税基评估中对收益法相关参数确定时的要求也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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